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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第六次會發

2018 年 1 月 8 日舉行的題述會議上，委員要求政

府就一些相關議題提供補充資料。經諮詢律政司後，本

局現覆如下。

條例草案第 6 條建議新增的第 llK 條

2. {2017 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草

案} (條例草案)建議新增的第 llK 條如下

í (1) 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，不得懷有為指明白的

離開特區(或特區以外任何地方)前往外國的意

窟，而登上任何運輸工異。

(2) 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，不得為指項目的，高

雞獨特區(或特直以外任何地方)前往外國。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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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有委員建議當局參考第 11 K(2)條的用詞，把第

11 K( 1)樣修認為「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，不得i揍存為指

明白的離聞特霍(或特區以外任何地方)前往外冒搗喜

轟 P 府至主任何E驗工具。 _j (建議當局刪除的部分以刪

除線顯示)。經仔細研究委員的建議，我們的意見如下:

(a) 第 llK 條的目的是禁止為指明目的而進行旅

程。第 11 K( 1)條針對「登上運輸工具」的行

為，這些人仍未進行旅程，但懷有為指明目

的離開特區(或其他地方)前往外國的意圖，因

此有需要保留「懷有...的意圖」一詞。

(b) 我們的政策原意，是盡早把這些旅程杜絕於

萌芽。按照現時草案建議的字眼，當一名香

港永久性居民「懷有為指明目的離開特區前

往外國的意圖」而登上運輸工具，他便己觸

犯第 11 K( 1)條，不論該運輸工具實際上是否

會離開特區前往外國。然而，若刪除「懷

有...的意固」一詞，便會出現含糊的情況，

可能就第 11 K(1)條是否只涵蓋那些登上運輸

工具並「為指明目的離開特區前往外國」的

人而引起爭議。換盲之，若一名香港永久性

居民登上的運輸工具實際上是不會離開特區

前往外國，即使他懷有「為指明目的離開特

區前往外國」的意圖，他亦可能不會觸犯第

11 K( 1 )條。

(c) 至於第 lIK(2)條所針對的是為指明目的而

「前往外國」的行為，不管旅程是否已經進

行。第 lIK(2)條己能充分反映該人知道其作

為是與指明目的有關，並無含糊之處，沒有

需要使用「懷有...的意圖」一詞。第 11 K (1) 

及 (2)條的涵蓋面不同，不能直接比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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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基於上述考慮，我們認為沒有需要修訂第 11 K (1) 

條。

恢復二續辯論的時間

5. 我們擬在 2018 年 3 月 21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恢

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。

保安局局長

律可期吳三或代行)

2018 年 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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